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重点行业

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
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（行政审批局）：
为推动污染物和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统筹融合，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协同增效，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减污降碳源头上的防控作用，根据《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环综合〔2021〕4号）、《关于加强高耗能、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》（环环评〔2021〕45号）有关要求，我厅组织制定了《江苏省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指南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各地在组织实施过程中，应做好与国家有关要求的衔接，积极探索创新，从源头实现减污降碳协同作用。如有反馈意见或改进建议的，可及时向我厅反映沟通。试行期间，国家、省有新的管理要求的，从其规定。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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